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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本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

本公告乃由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近日，本公司與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簽署戰略合作協議。雙方本著「優勢互補、互利互惠、共同發展、合作共贏」的原則，在
國家法律、法規、政策允許的範圍內，發揮各自在信息資源、業務渠道、技術、管理、
資金、人才、市場、規劃、勘探、設計、工程總承包、儲能系統開發、儲能系統設備製
造和儲能電站運營服務等方面的優勢，開展全方位、多領域的合作。

戰略合作協議的簽署，將有利於雙方進一步深化合作關係，拓寬合作領域，提升合作水
平，實現互利共贏、共同發展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宋海良

中國，北京
2021年6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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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僅供識別

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宋海良先生、孫洪水先生及馬明偉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為李樹雷先生、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立新先生、程念高先
生及魏偉峰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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